
逢甲大學 金融投資微學程 必選修科目表(114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
一

上 下

二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三

上 下
科目名稱

四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五

上 下

             必  修  科  目

3金融市場

             選  修  科  目

3不動產投資

3共同基金

3固定收益型有價證券

3證券投資學

說明：
一、 取得微學程之最低學分數：9學分，
1. 金融投資微學程是一個總計9學分的學程，其中包括一門必修課程和四門核心課程。必修課程為基礎的金融市場，學生還需
從以下四門核心課程中選修任意兩門：證券投資學、固定收益型有價證券、不動產投資、共同基金。完成這三門課程後，學生
即可獲得該微學程的證明。
2. 上述微學程之9學分課程皆應於財金系修習，並以本系所列科目表為依據。
二、 承認微學程之科目學分
1. 科目名稱或內容相同者，承認學分數不得重複計算。
2. 修習之科目實際學分數超過微學程承認學分數，則以承認學分數計算。如實際學分數低於微學程承認學分數，則以實際學
分數計算。
三、 學生修滿規定之科目學分者，得依逢甲大學微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要點第七點規定，經本微學程審查修畢學分確認後，由
學校發給微學程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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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學程總學分：【9】學分

(2)本學程必修：【3】學分

(3)本學程選修：至少【6】學分

(4)外系選修：至少【6】學分


